
同時本公司不會因本次發行產生資金、資產被佔用以及對外提供擔保的情況。
五、本次發行對公司負債的影響
公司截至2010年末、2011年末及2012年末的合併報表資產負債率分別為

42.36%、49.32%和59.84%，母公司報表資產負債率分別為42.28%、49.20%和
59.94%，同時期A股港口類上市公司[由於尚無法獲得A股港口類公司2012年末的
資產負債率情況，故此無法計算該時點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此處暫以2012年三季
度末數值代替，並已剔除異常數據鹽田港。]平均資產負債率分別為44.45%、
46.11%和44.18%，公司負債水平較行業平均水平偏高。

本次發行完成後，由於淨資產的增加，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將顯著下降，同
時部分募集資金將用於償還銀行貸款，這將有效降低公司的財務費用，緩解資
金壓力。因此，本次非公開發行將使公司負債結構更加趨於合理。

本次非公開發行不存在導致公司大量增加負債（包括或有負債）的情況，
也不存在導致公司負債比例過低、財務成本不合理的情況。

六、本次股票發行相關的風險說明
1、行業風險
公司從事的港口行業屬於國民經濟基礎行業，整個行業的發展水平與國民

經濟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因此，國際、國內的經濟發展走勢情況都會直接影
響公司的經營業績。2012年以來，受國家經濟結構、增長方式調整，國家宏觀經
濟增速放緩等因素的影響，公司經營的港口裝卸等業務量受到一定的衝擊。在
此提示投資者重點關注宏觀經濟和行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不利經濟形勢的
加劇對於公司短期內經營業績的影響。

2、政策風險
港口運輸作為基礎設施行業長期以來受到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和鼓勵，如

國家相應產業政策在未來進行調整或更改，或對港口設施條件、技術水平等標
準和相關政策作出更加嚴格的規定，將會給公司的業務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同時，國家在諸如宏觀經濟政策、稅收政策、外匯政策及進出口貿易政策等方
面的變化，都將可能對公司的經營產生影響。

3、與本次發行相關的其他風險
（1）本次發行完成後淨資產收益率及每股業績短期內被攤薄的風險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淨資產規模將增加14.67億元，股本規模由15.62億股

擴張至20.02億股。發行完成後，募投項目的經營效益尚未得到有效體現之前，
存在淨資產收益率及每股業績被攤薄的風險。此外，儘管公司通過以募集資金
償還銀行貸款方式有效降低財務費用，但若公司運營資金持續需要補充，或建
設項目持續需要資金投入，從而繼續增加借款，則不排除短期內淨資產收益率
及每股業績被進一步攤薄或下降的風險。

（2）審核風險
本次非公開發行A股已獲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但尚需取得公司股東大會以

及中國證監會等有關部門的核准，能否獲得審核通過以及何時能夠獲得審核通
過尚存在不確定性。

（3）股票價格波動的風險
本次發行將對本公司的生產經營和未來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公司基本面

的變化將可能影響公司股票價格。另外行業的景氣度變化、宏觀經濟形勢變
化、公司經營狀況、投資者心理變化等因素，都會對股票價格帶來影響。本公
司提醒投資者，需正視股價波動的風險。

第五節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項
一、發行對象的基本情況說明
1、西藏海涵的基本情況
（1）概況

註：截至本預案出具日，西藏海涵已取得（藏）登記內名預核字[2013]第139號《企
業名稱預先核准通知書》，正在辦理公司設立的工商登記手續。上述西藏海涵的基本情
況係引用自其向工商部門提交的設立申請材料。

（2）西藏海涵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股權關係及控制關係
西藏海涵的股東結構：夏自平持有40%股份，大連陶朱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40%股份，劉陸峰持有20%股份。大連陶朱現股東由三位自然人組成，其中劉輝
持有大連陶朱51%股份，王海峰持有24.5%股份，譚捷持有24.5%股份。

故此，夏自平目前係西藏海涵的控股股東與實際控制人。
（3）主營業務情況
目前西藏海涵尚未實際從事經營業務，未來其將主要從事交通行業的股權

投資業務。
（4）簡要財務會計資料情況
西藏海涵目前仍在設立中，故此目前其尚未編制財務報表。
（5）行政處罰、刑事處罰、訴訟及仲裁情況
西藏海涵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最近5年未受過與證券市場有關的

行政處罰、刑事處罰，亦沒有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6）公司與西藏海涵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同業競爭及關聯交

易情況
公司與西藏海涵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夏自平之間不存在同業競爭情

況，該等情況不會因本次發行而改變。
本次發行前，西藏海涵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夏自平與公司間不存在

關聯交易情況。本次發行後，根據西藏海涵擬在其公司設立後與本公司簽署的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將就在錦州港地區發展煤炭加工、混配、倉儲業務

與公司進行深度合作，屆時可能導致公司與西藏海涵（或其指定的主體）間產
生關聯交易。針對該等交易，公司將按有關規定履行關聯交易決策流程，確保
交易公允性，並及時進行信息披露。

（7）公司與西藏海涵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重大交易情況
本預案披露前24個月內，公司與西藏海涵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夏自平

之間未發生重大交易。
2、西藏天聖的基本情況
（1）概況

（2）西藏天聖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股權關係及控制關係
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現持有西藏天聖100%的股份，為西藏天聖的控股股東。

自然人王岩因實際控制中小企業，故此為西藏天聖的實際控制人。
（3）主營業務情況
西藏天聖系2013年3月5日成立，成立至今未實際從事經營業務，未來其將主

要從事交通行業的股權投資業務。
（4）簡要財務會計資料情況
西藏天聖成立於2013年3月5日，成立至今尚未經歷一個完整的會計期間，且

尚未實際開展業務經營，故此其目前主要資產為設立時的註冊資金，暫無最近
一年的簡要財務會計報表。

（5）行政處罰、刑事處罰、訴訟及仲裁情況
西藏天聖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最近5年未受過與證券市場有關的

行政處罰、刑事處罰，亦沒有涉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6）公司與西藏天聖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同業競爭及關聯交

易情況
公司與西藏天聖及其控股股東中小企業、實際控制人王岩之間不存在同業

競爭和關聯交易，該等情況不會因本次發行而改變。
（7）公司與西藏天聖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重大交易情況
本預案披露前24個月內，公司與西藏天聖及其控股股東中小企業、實際控制

人王岩之間未發生重大交易。
二、《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合同》的內容摘要
1、《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與西藏海涵交通發展有限公司之股份認購協議》
（1）合同主體
本次《股份認購合同》的簽約主體為本公司和西藏海涵交通發展有限公司

（鑒於西藏海涵仍在設立中，故此本合同由西藏海涵股東方簽署）。
（2）簽訂時間

2013年3月8日
（3）股份認購數量、價格及方式
1）認購數量
西藏海涵認購公司非公開發行的股票數量為300,343,725股，佔公司本次非公

開發行完成後股本總額的15%。
2）認購數量的調整
若公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等除權事項，則公司本次發行股票數量及西藏海涵認購股票數量將相應調
整。

3）認購價格
公司本次發行A股股票的定價基準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決

議公告日。
西藏海涵認購公司本次發行股票的價格為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3.33元/股。
4）認購價格的調整
若公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股份認購價格將相應進行調整。
5）認購總價款
西藏海涵認購公司本次發行股票的總價款為人民幣1,000,144,604.25元。若公

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
權、除息事項，認購總價款將相應進行調整。

6）認購方式
西藏海涵將以現金方式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
（4）認購時間及價款支付
1）認購時間
西藏海涵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應在公司本次發行取得中國證監會核准

發行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
2）價款支付
西藏海涵同意不可撤銷地按照本協議確定的認購數量及價格認購公司本次

發行的全部股份，並同意在中國證監會審核同意並且收到公司發出的認股款繳
納通知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將認購總價款足額繳付至通知中所確定的公司指定
銀行賬戶。

（5）協議成立及生效
本協議經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後成立，並在以下

條件全部滿足後生效：

1）公司的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已經審核同意公司本次發行方案及相關事項，
並依法作出相關公告；

2）西藏海涵已經合法設立，並且根據其公司《章程》，其最高權力機構已
經作出相關決議，同意其本次認購公司發行的股份及與之有關的其他事項；

3）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
（6）特別約定
1）西藏海涵承諾本次發行的股份認購結束後，三十六個月內不轉讓其根據

本協議所認購的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股份。但是，在適用法律許可的前提
下，在其關聯機構（指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西藏海涵、直接或間接受西藏海涵
控制、與西藏海涵共同受他人控制的人）之間進行轉讓不受此限。限售期結束
後，將按中國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執行。

2）西藏海涵承諾本次發行的股份認購結束後，將不改變公司港口的建設規
劃，繼續支持公司的發展並保持公司經營的獨立性。

3）鑒於西藏海涵正在設立過程中，作為西藏海涵的三名發起人股東在此特
別承諾如下：

在西藏海涵正式取得營業執照前本協議中西藏海涵的全部權利與義務均
由三名發起人股東承擔，如由於西藏海涵原因導致本協議不能履行或未全部履
行，則由此產生的違約責任以及給錦州港造成的全部損失均由三名發起人股東
承擔和負責。

如由於各種原因導致西藏海涵無法設立並不能履行本協議，西藏海涵的
三名發起人股東承諾由三方另行設立其他公司履行原西藏海涵的全部權利與義
務，並按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監會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履行相應的程
序、進行信息披露、重新簽訂股份認購協議。

（7）違約責任條款
1）除因不可抗力以外，若協議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的義務導致本協議無法

履行，則另一方有權解除本協議，同時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賠償損失。
2）在協議所約定生效條件全部滿足後，若西藏海涵未按照本協議約定的數

量、價格及期限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則其應按照以下金額向公司支付違
約金：違約金金額=（協議約定的西藏海涵應支付股份認購總價款-截至協議所
約定的認購期限止西藏海涵已支付認購價款）*20%。

2、《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與西藏天聖交通發展投資有限公司之股份認購協
議》

（1）合同主體
本次《股份認購合同》的簽約主體為本公司和西藏天聖交通發展投資有限

公司。
（2）簽訂時間

2013年3月8日
（3）股份認購數量、價格及方式
1）認購數量
西藏天聖認購公司非公開發行的股票數量為140,160,405股，佔本次公司非公

開發行完成後公司股本總額的7%。
2）認購數量的調整
若公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等除權事項，則公司本次發行股票數量及西藏天聖認購股票數量將相應調
整。

3）認購價格
公司本次發行A股股票的定價基準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決

議公告日。
西藏天聖認購公司本次發行股票的價格為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3.33元/股。
4）認購價格的調整
若公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

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股份認購價格將相應進行調整。
5）認購總價款
西藏天聖認購公司本次發行股票的總價款為人民幣466,734,148.65元。若公

司A股股票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發生分紅、配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
權、除息事項，認購總價款將相應進行調整。

6）認購方式
西藏天聖將以現金方式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
（4）認購時間及價款支付
1）認購時間
西藏天聖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應在公司本次發行取得中國證監會核准

發行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
2）價款支付
西藏天聖同意不可撤銷地按照本協議確定的認購數量及價格認購公司本次

發行的全部股份，並同意在中國證監會審核同意並且收到公司發出的認股款繳
納通知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將認購總價款足額繳付至通知中所確定的公司指定
銀行帳戶。

（5）協議成立及生效
本協議經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後成立，並在以下

條件全部滿足後生效：
1）公司的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已經審核同意公司本次發行方案及相關事項，

並依法作出相關公告；
2）根據西藏天聖的公司《章程》，西藏天聖的最高權力機構已經作出相關

決議，同意西藏天聖本次認購公司發行的股份及與之有關的其他事項；
3）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
（6）特別約定
1）西藏天聖承諾本次發行的股份認購結束後，三十六個月內不轉讓其根據

本協議所認購的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的股份。但是，在適用法律許可的前提
下，在西藏天聖關聯機構（指任何直接或間接控制西藏天聖、直接或間接受西
藏天聖控制、與西藏天聖共同受他人控制的人）之間進行轉讓不受此限。限售
期結束後，將按中國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執行。

2）西藏天聖承諾本次發行的股份認購結束後，將不改變公司港口的建設規
劃，繼續支持公司的發展並保持公司經營的獨立性。

（7）違約責任條款
1）除因不可抗力以外，若協議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的義務導致本協議無法

履行，則另一方有權解除本協議，同時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賠償損失。
2）在協議所約定生效條件全部滿足後，若西藏天聖未按照本協議約定的數

量、價格及期限認購公司本次發行的股票，則西藏天聖應按照以下金額向公司
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金額=（協議約定的西藏天聖應支付股份認購總價款─截至
協議所約定的認購期限止西藏天聖已支付認購價款）*20%。

三、《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內容摘要
西藏海涵擬在投資入股本公司時，與公司開展長期戰略合作，故此其擬在

完成公司設立的工商登記手續後，與本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主要
的戰略合作內容如下：

1、投資入股
西藏海涵以現金方式投資入股公司，具體投資主體、投資金額及比例將在

法律法規許可下，由西藏海涵與公司（以下簡稱 「合作雙方」）協商榷定，並
經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及西藏海涵有關決策機構決策通過後最終確定，以合
作雙方最終簽訂的股份認購協議為準，並經有權主管部門批准後實施。

2、煤炭加工、混配、倉儲領域深度合作
公司與西藏海涵將就在錦州港地區發展煤炭加工、混配、倉儲業務進行深

度合作，合作內容及條件主要包括：
（1）公司支持西藏海涵或其指定的主體（以下簡稱 「合作對方」）在錦州

港地區建立煤炭加工、混配、倉儲項目基地。
（2）公司願為合作對方建設上述基地提供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於轉讓

基地建設所需海域、土地；並協助合作對方辦理所購海域獲取海域使用權證，
協助辦理由海域使用權證申請轉發土地使用權證。

（3）如果西藏海涵需要在已購地塊上興建辦公用房或其他建築物，公司協
助辦理房屋所有權證。

（4）公司按照購買地塊的現有配套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水、電、暖、
汽、通訊、鐵路等）向西藏海涵提供相關圖紙資料，以滿足生產經營建設之需
要，同時允許西藏海涵根據需要開闢路口與港區的道路相連。

（5）上述交易如涉及價款結算與支付，在確保價格公允的前提下，公司可
以給予西藏海涵或合作對方一定優惠；如有關法律法規要求該等交易必須經公
司、西藏海涵（或合作對方）內部有權部門審議（含公司關聯交易決策程
序），或需報請外部主管部門審批、核准或備案的，則需履行相關程序後方可
付諸實施。

3、碼頭合作
上述基地建成後，合作雙方將考慮採取合資方式建設、經營碼頭，屆時，

公司有義務協助合資公司辦理項目立項報批等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工程項目使
用岸線的審批、環評、項目核准、施工許可等所有前期手續的辦理。

四、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股利分配情況
1、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
為進一步保障公司股東權益，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已審議通

過了《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於公司《章程》中明確了公
司利潤分配政策及具體工作安排；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已審議通過了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中長期分紅規劃》，明確了公司分紅規劃制定的考慮因
素、分紅規劃制定原則、中長期具體分紅規劃及分紅政策的調整等內容，其中
就中長期具體分紅規劃安排如下：

「公司中長期的具體分紅規劃為：
1、公司採取現金、股票或者現金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根據

公司資金需求狀況進行中期分配。
2、公司實施現金分紅應同時滿足下列條件，且需遵循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

累計分配的利潤應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30%的原則。
（1）公司該年度實現的可分配利潤（即公司彌補虧損、提取公積金後所餘

的稅後利潤）為正值、且現金流充裕，實施現金分紅不會影響公司後續持續經
營；

（2）審計機構對公司的該年度財務報告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3）公司無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等事項發生（募集資金項目除

外）。
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是指：公司在未來12個月內購買資產、對外投

資等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30%以上的事項，同時存
在賬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為準。

（4）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情況的，公司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配的現
金紅利，以償還其佔用的資金。

4、公司在保證最低現金分紅比例和公司股本規模合理的前提下，為保持股
本擴張與業績增長相適應，公司可以採用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積金轉增股本方式
進行利潤分配。

5、公司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後，由公司董事會提出年度利潤分配預案，並
提交股東大會進行表決，公司當年利潤分配方案應當經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所
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

有關公司利潤分配政策及中長期分紅規劃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公司《章
程》及《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中長期分紅規劃》（全文公布於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網站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2、最近三年現金分紅情況
錦州港2010、2011及2012年利潤分配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註：截至本預案出具之日，公司2012年利潤分配方案已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
七次會議審議通過，尚待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3、未分配利潤的使用安排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合併報表累計未分配利潤58,070.84萬元。根據公

司報告期經營情況、截至2012年末的資產負債結構及重大項目投資安排等，上述
未分配利潤擬滾存至以後年度進行分配。

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次發行完成前尚未分配
的滾存未分配利潤將由本次發行完成後的新老股東共同享有。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八日

名稱：
註冊地址：
法定代表人：
註冊資本：
企業類型：

經營範圍：

西藏海涵交通發展有限公司
拉薩市柳梧新區柳梧大廈
劉陸峰
10,000萬元
有限公司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綜合開發、城市改造、公共設施、港
口碼頭項目、貨運港口的投資（不從事具體經營）；建築工
程機械與設備租賃；投資與資產管理；企業管理；新材料、
節能技術推廣服務；技術開發、諮詢、轉讓、培訓；倉儲服
務；投資管理與諮詢；機械電器設備（不含汽車）、技術材
料、建築材料、裝飾材料、工藝美術品、百貨的銷售【上述
經營範圍中，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規定必須報
經審批的，憑審批證件在有效期內經營】。

名稱：
成立時間：
註冊地址：
法定代表人：
註冊資本：
企業類型：

經營範圍：

西藏天聖交通發展投資有限公司
2013年3月5日
達孜縣工業園區
王晨
1,000萬元
有限公司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綜合開發、城市改造、公共設施、港口
碼頭項目的投資建設；客運港口貨運港口投資；建築工程機械
與設備租賃；其他機械與設備租賃；投資與資產管理；其他企
業管理服務；新材料技術推廣服務；節能技術推廣服務；其他
技術推廣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術培訓、
技術服務；倉儲服務；信息諮詢；投資管理；投資諮詢；資產
管理；企業管理；銷機械電器設備（汽車除外）、金屬材料、
建築材料、裝飾材料、工藝美術品、百貨（上述經營範圍中，
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規定必須報經批准的憑許可
證在有效期內經營）。

當年可分配利潤
現金分紅金額
現金分紅比例
最近三年累計現金分紅佔最近三
年年均可供分配利潤的比例

2012年（註）
13,125.78
3,904.47

30%

59%

2011年
25,035.94

0
0

2010年
21,764.83
7,808.9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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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簡稱：錦江股份（A股）、錦江B股（B股） 編號：臨2013-004
證券代碼：600754（A股）、900934（B股）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業績快報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本公告所載2012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的主要財務數據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可能與最終的財務數
據存在差異，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2012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

註：1、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
第9號——淨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計算及披露》（2010年修訂）計算；

2、以上數據是初步統計結果，尚在核實過程中，最終數據以公司將於2013年3月28日披露的2012
年年度報告為準。敬請投資者注意。

二、備查文件
經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簽字並蓋章的比較式資產負債表

和利潤表。
特此公告。

上海錦江國際酒店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13日

營業收入（萬元）
營業利潤（萬元）
利潤總額（萬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萬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萬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
權益（或股東權益）（萬元）
股本（萬股）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
資產（元/股）

2012年度
233,599
44,469
46,887

36,916

0.6120
8.99

2012年12月31日
541,379

424,641

60,324

7.0393

2011年度
211,608
36,791
38,463

32,048

0.5313
7.60

2011年12月31日
498,561

394,903

60,324

6.5464

本期比上期增減（％）
10.39
20.87
21.90

15.19

15.19
增加1.39個百分點

本期比上期增減（％）
8.59

7.53

-

7.53

股票簡稱：*ST盛潤A、*ST盛潤B 公告編號：2013-17
股票代碼：000030、200030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工商變更登記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
有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2013年3月12日，經長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汽車產業開發區分
局核准，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完成了
相關工商變更登記，變更的具體內容如下：

1、公司名稱由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 「富奧
汽 車 零 部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英 文 名 稱 由 「GUANGDONG
SUNRISE HOLDINGS CO.,LTD」變更為 「FAWER Automotive
Parts Limited Company」。

2、公司住所由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東泰然勁松大
廈5樓5D」變更為 「長春汽車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風南街777號」。

3、註冊資本由 「288,420,000元」變更為 「1,298,695,140元」。
4、經營範圍由 「自營和代理第二、三類商品在廣東省內進出

口業務（具體商品按粵經貿進字〔1990〕320號文執行）；本公司
出口商品轉內銷和進口商品內銷，銷售木製品（不含木片），工業
生產資料（不含金、銀、汽車和化學危險品），針、紡織品，電子
計算機及配件，橡膠製品；諮詢服務，實業投資」變更為 「汽車零
部件及相關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銷售及售後服務；進出口業
務；設備及工藝裝備的設計、製造及相關服務；租賃業務、物業服
務業務；倉儲和配送業務及相關服務」。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12日

勞保用品塑模
工業用安全帽，防撞

護面罩，安全眼鏡，燒焊

用眼鏡，面罩，防噪音護

耳罩，耳塞，即可生產，

東主退休，廉讓

香 港 電 話 （852）

24074391林生洽

申請酒牌轉讓及更改啟事
翠園餐廳小廚

現特通告：吳偉棠其地址為新界荃
灣曹公坊17號地下，現向酒牌局申
請把位於新界荃灣曹公坊17號地下
曹公鍋的酒牌轉讓給郭偉倫其地址
為新界荃灣曹公坊17號地下及作以
下更改： 「更改事項：店號名稱更
改為翠園餐廳小廚」。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
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Beryl Garden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Ng Wai Tong of
No.17, Tso Kung Square,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曹公鍋 situated at No.17, Tso Kung
Square,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to Kwok
Wai Lun, Alan of No.17, Tso Kung Square,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 (s) "Proposed amendment(s)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Beryl Garden Restaura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3-2013

遺失啟事
PROGRESSIVE DEVELOPMENT（HK）LTD遺失由
KMTC （HK） CO., LTD 所 發 出 的 正 本 櫃 紙 ： B/
L#KMTCKHI0119651,CONTAINER#DFSU2126265,
VESSEL：KMTC QINGDAO, VOYAGE：1302N
特此聲明作廢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I THAI

現特通告：馬乙有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莊士敦道2-12號文熙大廈5字D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
灣加寧街13-15號美亞美大廈地下
A, C & D舖之I THAI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 THA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a Yuet Yau of
Flat D, 5/F, Man Hay Mansion, 2-12
Johnston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
THAI at Shop A, C & D, G/F, Miami
Mansion, 13-15 Cleveland S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3-2013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King Ludwig Beerhall
「現特通告：老偉成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謝斐道414-424號中望商業中心23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地下1-2號舖
King Ludwig Beerhall的酒牌轉讓給
葉麗金其地址為香港北角天后廟道
43-45號景愉居25樓A室及續期，附加
批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King Ludwig Beerhal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o Wai Shing of
23/F., Chinaweal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ing Ludwig
Beerhall at Shops 1 and 2, G/F,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to Yip Lai Kam Camp at Flat A,
25/F, King Yu Court, No. 43-45 Tin Hau
Temp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8/F, 225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3-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Thai Pepper Restaurant
現特通告：馬玟麗其地址為香港鰂
魚涌太茂路1號燕宮閣地下G401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鰂
魚涌太茂路1號燕宮閣地下G401舖
Thai Pepper Restaurant 的 酒 牌 續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3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hai Pepper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SAVACHAICHAN
Sureeporn of Shop G401, G/F., Yen Kung
Mansion, 1 Tai Mou Avenue, Quarry Bay,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hai
Pepper Restaurant at Shop G401, G/F., Yen
Kung Mansion, 1 Tai Mou Avenue, Quarry Bay,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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